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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

项目地点 黄埔区红山街珠江以北、黄埔东路以南、信华路以西

建设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股份经济联合社

项目领队 黄碧雄

工作人员 王慧、赵望 等

工作时间 2020年 6月 3日、7月 14日和 2021年 1月 14日

考古工作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

物局（文物 2020073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股份经济联合

社委托，我院配合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建设，对该项目 640746.1984平方

米的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

经调查，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珠江以北、黄

埔东路以南、信华路以西。该地块基本为平地地貌，绝大多数区域为城中村，少

部分区域为厂房、菜市场、商场、停车场、物流仓库、道路、医院等；地块内南

中部有一块约 1500平方米的山岗区域，目前为林地，但根据旧改规划，该片区

域不会动工。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发现有双沙区氏宗祠、艺圃别墅、士能区公祠、纯斋区公

祠、双沙华帝古庙等 18处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未发现需要进一步开展考

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地块地表未发现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

代文化遗存线索。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建设施工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文化遗存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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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珠江以北、黄埔东路以

南、信华路以西，总面积为 640746.1984平方米。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北角

N23°07′40.8″，E113°27′21.4″；东北角 N23°07′39.2″，E113°27′

30.6″；西南角 N23°07′26.5″，E113°27′19.5″；东南角 N23°07′25.9″，

E113°27′24.8″。由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股份经济联合社负责更新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

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红山街道双沙社区更新改造范围内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文物 2020073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股份经济联合社委

托，由我院配合该项工程建设，对该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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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在黄埔区的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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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周边环境示意图（百度地图）

图 4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卫星红线图（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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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资料准备和现场踏查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

初步了解该项目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项目地块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项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

急预案等。

2.现场踏查：基本内容包括踏查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地块内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

物标本，并选择不少于 10个点位进行试探，初步了解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结

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查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至少由 5人组成，对所

有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在项目地块内进行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

（1）定点、放样、布孔：测绘员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测绘控制点设置勘

探坐标原点，构建测控系统，以保证测绘数据与城乡规划坐标系统相对接。按照

勘探坐标原点，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标定出项目地块的边角并在设置记号桩。

根据地块红线面积的大小，按照一定的距离，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放样标定探孔

位置，明确标识出每个待探孔位，每个项目地块探孔不得少于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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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孔勘探：探孔应排列规整，土样依次摆放整齐。探孔记录应包括各

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

留取图象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发现遗迹现象时，应现场在项

目地块布孔图上标注记号。探孔内文物标本采集和样品采集时，均应以探孔为出

土单位登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所在的黄埔区红山街道文物资源较为丰富。据

《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黄埔区卷》所收录，共有文物资源 38处：有以双沙区

氏宗祠为代表的祠堂，有以双沙华帝古庙为代表的庙宇，有以区氏家族墓群为代

表的古墓葬，有以艺圃别墅、凌忠家塾为代表的古建筑。其中，在双沙社区更新

改造地块一期范围内的有：区氏家族墓群、凌忠家塾、应恒家塾、美成书室、艺

圃别墅、双沙华帝古庙、双沙区氏宗祠、粤昌区公祠、粤政区公祠、友松区公祠、

碧涯公祠、朝胜公祠、楚楼公祠、纯斋区公祠、梅峦区公祠、权甫公祠、士能区

公祠、文夫公祠等 18处，均为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另有玉麟公祠和直夫

区公祠也在该地块范围内，但保存状况不佳，均已损毁。

（三）现场踏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项目用地范围，工作时间为 3个工作日，已于 2020年 6

月 3日、7月 14日和 2021年 1月 14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踏查工作。考古踏查采

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黄碧雄、王慧、赵望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

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

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经调查，该地块基本为平地地貌，绝大多数区域为城中村，少部分区域为厂

房、菜市场、商场、停车场、物流仓库、道路、医院等；地块内南中部有一块约

1500平方米的山岗区域，目前为林地，但根据旧改规划，该片区域不会动工。

经过实地踏查，在地块内发现有双沙区氏宗祠、士能区公祠、纯斋区公祠、

艺圃别墅、双沙华帝古庙等 18处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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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甲方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西—东）

图 6 与甲方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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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块地表踏查（东—西）

图 8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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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南—北）

图 10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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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周边地表现状（东—西）

图 12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周边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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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周边地表现状（南—北）

图 14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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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北—南）

图 16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北—南）



12

图 17 2020年 6月 3日调查黄埔东路以南地表现状（东—西）

图 18 2020年 7月 14日调查地块北部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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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20年 7月 14日调查地块北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20 2020年 7月 14日调查地块北部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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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0年 7月 14日调查地块北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22 2021年 1月 14日调查南部平地（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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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1年 1月 14日调查南部平地（东-西）

图 24 2021年 1月 14日调查南部平地（东-西）



16

图 25 2021年 1月 14日调查南部平地（北-南）

图 26 2021年 1月 14日调查南部平地（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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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双沙区氏宗祠

图 28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双沙区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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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艺圃别墅

图 30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艺圃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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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士能区公祠

图 32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士能区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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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纯斋区公祠

图 34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纯斋区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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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双沙华帝古庙

图 36 地块内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双沙华帝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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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

物局（文物 2020073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股份经济联合

社委托，我院配合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建设，对该项目 640746.1984平方

米的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

经调查，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珠江以北、黄

埔东路以南、信华路以西。该地块基本为平地地貌，绝大多数区域为城中村，少

部分区域为厂房、菜市场、商场、停车场、物流仓库、道路、医院等；地块内南

中部有一块约 1500平方米的山岗区域，目前为林地，但根据旧改规划，该片区

域不会动工。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发现有双沙区氏宗祠、艺圃别墅、士能区公祠、纯斋区公

祠、双沙华帝古庙等 18处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未发现需要进一步开展考

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地块地表未发现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

代文化遗存线索。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建设施工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文化遗存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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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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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团体领队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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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 11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于 2012年 10月 30日通过，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3年 1月 21日批准，自 2013年 5月 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辖区内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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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萝岗区、从化市、增城市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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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